鄂州市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工作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及实施条例，鼓励和促进外商投资，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，规范外商投资管理，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3〕1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更大力度、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全面提升外商投资环境、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为重点，不断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促进体系，创新外商投资企业服务方式，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，以优质的服务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和外资的稳定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包保服务机制。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包保服务机制，市商务局统筹指导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工作，对重点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服务，及时了解并解决企业存在问题和困难，针对企业在信息报告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服务，及时帮助企业解决新出现的问题。各区、开发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对辖区内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包保服务，建立服务台账，对企业开展专项服务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。建立完善与外资企业常态化交流机制，具体交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,组织召开外资企业参加圆桌会、座谈会、视频会等会议。深入了解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发展情况，精准研判外资形势、推动实现稳外资工作目标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投诉联系机制。完善外商投资投诉机制，完善投诉渠道网络。市商务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，协调推动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事项，督促、检查各区、开发区投诉事项处理的落实情况，做好全市外商投诉案件统计和信息报告工作，及时总结并推广先进做法,协调解决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有关问题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信息服务机制。强化开放理念和服务意识，积极发挥行业管理指导作用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自媒体及微信等工具，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，建立涉外权威发布渠道，通过商务局网站等各类平台，及时向外商投资企业传递政策信息、投资信息、合作信息等，让企业应知尽知，畅通企业与政府间的联系，帮助企业挖掘投资机遇,参与国际国内各类交流合作活动。

（五）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外籍员工服务机制。外籍员工申请办理居留许可在按规定核验本人有效护照后，可不留存护照原件，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外籍高管、技术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入出境、停居留便利。实施专项奖励，对来鄂州工作的外籍人才,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A 证、B 证,且年薪在 2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,分别按照每人每年 2 万元、1 万元标准,给予用人主体奖励,奖励时间不超过 3 年。引进的外籍人才通过鄂州获选国家级人才计划(项目)的,给予 20 万元人民币奖励;获选省(部)级人才计划(项目)的,给予 10 万元人民币奖励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区、开发区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外商投资服务工作，充分认识提升服务企业能力水平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把稳外资和全流程服务企业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。要强化主动服务意识，加大对外资企业和重大外资项目的服务力度，不断完善落实服务机制，有针对性的制定工作规划，常抓不懈，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。

